新北市105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創新發明工作坊」實施計畫
105年5月20日新北教研字第1050928724號函公告
1、 依據

依據「新北市2016~2018卓越人才LEADING未來三年計畫」行動方案4-2辦理。
2、 目標
1、 落實「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宣示之「打造新北市成為創造力大市」之教育政策。

2、 透過創新發明專家分享與實作，埋下發明種籽，提升師生對於創作發明之興趣。
3、 藉由創意表達、口語表達及文字訓練，體驗創新發明流程，展現創造力教育成果。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2、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3、 協辦單位：新北市發明人協會、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
4、 活動場次及名額
    本活動共辦理3場，每場次參加人數為30人，其中每場開放全市報名名額為學生20名，另有承辦學校校內報名名額為10名(教師至多5人，餘為學生名額)，參加師生共90人。

伍、活動班別及參加對象
1、 基礎班  
(1) 辦理時間：105年8月15日(星期一)至8月18日(星期四)

(2)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3) 參加對象：105學年度升6年級、國中7年級至9年級及高中職1年級至3年級學生。
2、 初級班 
(1) 辦理時間：105年7月19日(星期二)至7月22日(星期五)。

(2)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3) 參加對象：
1、 105學年度升國中7年級至9年級、高中職1年級至3年級學生。
2、 具有「新北市104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創新發明工作坊」基礎班結業證書者。
3、 中級班 
(1) 辦理時間：105年8月9日(星期二)至8月12日(星期五)。
(2)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3) 參加對象：
1、 105學年度升高中職1年級至3年級學生。
2、 具有「新北市104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創新發明工作坊」初級班結業證書者。
陸、課程內容

1、 基礎班：內容包括培養觀察力、發明故事、創造力暖身活動、發明影片及有趣的實作課程等。
2、 初級班：內容包括創造力訓練、認識專利、光電力學專利故事與實際案例分享、商品化概念和有趣的實作課程等。
3、 中級班：內容包括創新設計專利概論、專利問題解決實例討論、專利申請和充滿挑戰的實作課程等。
4、 課程表詳參附件1。
柒、報名資訊
1、 報名期間：自105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2時起，額滿為止。
2、 報名方式：
(1) 採「推薦報名」，由欲參加本活動學生之各校行政人員至「新北科學MAN」網站推薦報名，網址為http://sc.ntpc.edu.tw/center/default.aspx。
(2) 請欲推薦學生之各校行政人員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該生與發明相關之經歷證明文件，由本局委託各班別承辦學校進行審核。如為同一順位，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如為同一順位，報名較早者，優先錄取)。
1. 第1順位：具有「新北市104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創新發明工作坊」基礎班、初級班或中級班結業證書者。
如：該學生欲報名105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初級班」，倘該學生出具104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基礎班」結業證書，則以第一順位優先推薦(其他班別依此類推)。
2. 第2順位：具有以下其一經歷者。
(1) 學生具發明作品、參加相關發明展覽或競賽之經歷。
(2) 學生具參加發明社團、營隊、課程或活動之經歷。

3. 第3順位：
                 (1) 學生具參觀相關發明展覽或競賽之經驗。
                 (2) 學生對創新發明有興趣。
(3)    每校原則推薦2位學生參加，如欲推薦第3位(含)以上學生參加，請於報名表備註欄依序說明欲報名學生名單，倘報名截止，該場次尚未額滿，則依各校報名順序及備註欄學生順序，依序遞補。
3、 錄取名單公告
本局訂於105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新北科學MAN」網站(http://sc.ntpc.edu.tw/center/default.aspx)公告本活動「錄取名單」。
捌、收費方式及優惠措施

1、 收費方式
(1) 本案採「學生部分自費」方式辦理，由本局另行負擔講師費及其他行政相關費用。每位學生自費活動金額如下：

1、 基礎班：每生自費400元。

2、 初級班：每生自費450元。
3、 中級班：每生自費500元。
(2) 請於活動當日現場繳費。

(3) 為珍惜教育資源，錄取者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參加，務必於活動前3日致電承辦學校取消資格，俾利安排備取人員參加。
2、 優惠措施

(1) 本市符合下列資格之學生，得准其免繳報名費：

1. 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2. 原住民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

4. 除前3類以外，經濟弱勢學生(含家境清寒、單親家庭生計困難等)。

(2) 辦理方式

1. 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由該學生所屬學校出具校務行政系統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證明，於表單空白處逐級核章至校長，傳真至承辦學校，經承辦學校確認後得免繳報名費。
2. 經濟弱勢學生：由該學生所屬學校填寫「新北市2016暑期科學營經濟弱勢學生(第4類)免報名費申請書」(附件2) ，經逐級核章至校長，傳真至承辦學校，經承辦學校確認後得免繳報名費。

玖、各場次聯絡資訊

(1) 土城國中：陳主任，聯絡電話（02）2267-5135分機501，傳真電話(02)2267-7473。

(2) 中和高中：王組長，聯絡電話（02）2222-7146分機240，傳真電話(02)2223-9427。

(3) 新北高工：陳主任，聯絡電話（02）22612483分機73，傳真電話(02)2261-8948。
拾、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新北市105年度「愛迪生發明營─創新發明工作坊」課程表
1、 基礎班：
(1) 適合對創新發明有興趣之105學年度升讀國小(6年級)、國中、高中職學生。

(2) 內容包括培養觀察力、發明故事、創造力暖身活動、發明影片及有趣的實作課程等。
	時間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08:40~09:00
	始業式
	報到

	09:00~10:30
	創意思考
解決問題

(林永禎)
	生醫光電與
航太科技

(鍾永強)
	電磁應用
相關專利

(賴文正)
	如何畫新產品
設計圖

(張錫琦)

	10:40~12:10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發明愛地球

(張源修)
	實作課程-

手作模型DIY
(陳怡如)
	實作課程-

電磁應用
電動機製作

 (賴文正)
	創新應用
與商品化

(張錫琦)

	15:15~16:30
	
	
	
	

	16:30
	賦歸
	結業式


2、 初級班：
(1) 適合105學年度升讀國中、高中職學生。
(2) 內容包括創造力訓練、認識專利、光電航太專利故事與實際案例分享、商品化概念和有趣的實作課程等。

	時間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08:40~09:00
	始業式
	報到

	09:00~10:30
	如何激發
創意潛能

(賴文正)
	電子領域
創新發明

(林義楠)
	生醫光電與
航太科技

(鍾永強)
	如何畫發明品
設計圖

(張錫琦)

	10:40~12:10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創新發明
專利概論

(賴文正)
	實作課程-

自製光譜儀
(林煇皓老師)
	實作課程-
組合DIY
教具

(張丕白)
	專利商品
與再發明

(張錫琦)

	15:15~16:30
	
	
	
	

	16:30
	賦歸
	結業式


3、 中級班：
(1) 適合高中職學生。
(2) 內容包括創新設計專利概論、專利問題解決實例討論、專利申請和充滿挑戰的實作課程等。

	時間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08:40~09:00
	始業式
	報到

	09:00~10:30
	創新發明
專利概論

(賴文正)
	萃智(TRIZ)解決問題實例
(林永禎)
	3D簡易
軟體設計

(高清漢)
	專利商品化
與智財權

(張丕白)

	10:40~12:10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迴避設計
專利爭訟

(賴文正)
	實作課程-

電路實作
(龔彥丞)
	實作課程-

DIY商品化
模型實作

 (高清漢)
	個案分析與
參展經驗分享

(張錫琦)

	15:15~16:30
	
	
	
	

	16:30~
	賦歸
	結業式


師資簡介:

張錫琦 新北市發明人協會副理事長 ; 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副理事長；威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有台灣/大陸專利和世界各國發明展榮獲10面金牌。

賴文正 新北市發明人協會理事；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理事；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助理教授；有台灣/大陸/美國專利和世界各國發明展榮獲10面金牌。

張丕白 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理事；開南商工 實驗研究組 教師；有台灣專利和發明展獲獎。

張源修 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理事；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副教授；有台灣專利和德國IF設計展獲獎。

林永禎 中華民國傑出發明家交流協會理事；明新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 教授；有台灣專利和發明展獲獎。

林義楠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有台灣專利和發明展獲獎。

鍾永強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有台灣/美國專利。

高清漢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有台灣專利。

附件2
新北市2016暑期科學營經濟弱勢學生(第4類)

免報名費申請書

    本校________學生參加本市2016暑期科學營，因家境清寒、單親家庭生計困難等因素，請貴局准予同意該生免繳報名費。
    此致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               國民中/小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10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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